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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實習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學校 銘傳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甲乙雙方基於培養學生實務技能，增進其職場實務經驗，共同辦理實習課程。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三方

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甲方之職責： 

1.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丙方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單位分配、

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2.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3. 甲方應協助乙方實習輔導教師進行訪視、輔導丙方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第二條 乙方之職責： 

1.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

關任務事項。 

2.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丙方訂定「學生個別實習

計畫」。 

3.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4.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教師，赴甲方進行訪視及輔導，瞭解丙方學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

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丙方。 

第三條 丙方之職責及實習課程資料 

1. 為乙方所薦送於甲方實習之學生。丙方應遵守甲方實習規章及乙方實習課程教師、校系所

之指導，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2. 此實習認列之實習課程資料 

課程科目代碼 實習課程屬性及學分數 實習課程名稱 

18404 必修，1學分 休憩實務運作訓練 

第四條 實習期間 

自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五條 實習場所 

1. 實習地點：____縣(市) ____區____路(街) ____號____樓。 

2. 甲方非經乙方及丙方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第六條 每日實習時間 

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 8小時，每週實習

時間，不得超過 40 小時，且不得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

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1. 每日實習時間：自____：____至 ____：____止 

2. 每日實習時間總計：____小時。 

第七條 實習項目 

實習項目依甲、乙、丙三方共同訂定之「銘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個別實習計畫」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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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幣額皆以新臺幣支付： 

1. 實習給付 

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無  

□實習津貼，每月_______元。 

2. 福利： 

(1) 宿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_______         元。 

(2) 水電、瓦斯費：□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_______         元。 

(3) 伙食：□無 □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餐_______         元。 

(4)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_______         元；□交通津貼

提供每月_______         元。 

(5) 其他公司福利：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

時間及請假規定。 

第九條 實習保險 

丙方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丙方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依系級「校外實習實

施細則」規定支付保險費。 

第十條 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丙方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丙方反映仍不適應，應由乙

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丙方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第十一條 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1. 甲、乙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系級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2.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第十二條 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 

甲、乙雙方應依丙方「銘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個別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丙方

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

書面實習證明。 

第十三條 管轄暨補充規定 

1. 三方就本契約有爭執時，三方合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本校相關法規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

定辦理。 

第十四條 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1.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2. 除本契約書另有約定外，甲方如有其他嚴重影響學生實習權益，乙方亦得逕行書面終止或

解除契約並尋求法律途徑解決。 

第十五條 契約收執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方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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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銘傳大學 

校 長：李選士  

地 址：111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統一編號：29902801 

 

 

 

 

 

 

 

丙 方： 

系所：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學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實習機構合約書用印章 

 

 

學校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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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簽請合約書用印時，請刪除這個備註)： 

1. 依教育部113年12月3日來函說明(發文字號：1132303690)，外籍學生參與實習課程赴校外實

習，「學校與廠商的實習契約」與「學生個人與廠商的工讀契約」必須明確區隔，學生於

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讀活動，每週總時數不得逾40小時，且學生每日實習及工

讀總時數不得超過8小時，且結束時間不得超過晚上10點。 

2. 學系簽請實習合約書用印時，會簽【法務處】及【前程規劃處】。 

3. 如要修改本校實習合約書公版內容或採用實習合作機構提供之實習合約書，依本校實習辦

法第六條之規定，需於合約書內載明實習時間、實習地點、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實習

項目、職前訓練、實習保險、輔導內容、考核方式、不適應輔導、爭議處理及合約生效、終

止與解除等約定事項，需經法務處審核後始能簽請實習合約書用印。 

4. 學生完成實習後，敬請系所將實習資料(實習合約書及考評表)依實習課程開課學年度上傳

至系所校務資料庫。 

 


